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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

医疗保障局文件

宁医保规备字〔2021〕1 号

自治区医保局关于提请对《自治区医疗保障

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》进行备案的报告

自治区人民政府：

《自治区医疗保障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》经我局 2021 年

第 6 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将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起正式施

行。现将备案说明和正式文件一式五份报请备案。

附件：1.关于《自治区医疗保障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》的

备案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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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关于建立实施包容免罚清单的

通知》（宁医保规发〔2021〕1 号）

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

2021 年 5 月 6 日

（ 联系人：刘 伟，联系电话：5166012）

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 年 5月 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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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关于《自治区医疗保障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》

的备案说明

根据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办法》要

求，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办公室（承担法制审核机构职能）对《自

治区医疗保障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》（宁医保规发〔2021〕1

号，以下简称《包容免罚清单》）进行了审查，具体审查说明如

下：

一、制定《包容免罚清单》的必要性及过程

（一）制定背景

为推行包容审慎监管，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，进一步激

发主体活力，加快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营商环境。2020 年以来，

国家和自治区相继出台《国务院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六批

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函〔2020〕96 号）和《宁

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

境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宁政规发〔2020〕5 号）等政策文件，旨

在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加快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营商环境。

10 月 15 日，自治区司法厅、发展改革委、市场监管厅专门印发

《关于建立宁夏多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宁

司通〔2020〕45 号），明确提出推行包容审慎监管，发挥法治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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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和保障作用的要求。

（二）起草过程

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

会保险法》、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、《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

检查办法》以及本系统权力清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，对涉及

医疗保障部门的四种具体违法行为进行复核，认为上述四种具体

违法行为符合包容审慎监管条件，同时按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

程序，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起分别面向社会公众、局机关处室（中

心）、市县（区）医疗保障局等单位征求《医疗保障领域实施包

容免罚清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意见建议，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未收

到修改意见。

4 月 28 日，《医疗保障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》经合法性审

查后，提交我局 2021 年第 6 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。

二、《包容免罚清单》的合法性和适当性

（一）关于拟定主体。

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宁夏回族自治

区机构改革方案》（厅字〔2018）102 号）,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职

责规定：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、生育保险、新型农

村合作医疗；药品及医用耗材招标釆购的政策制定和监督实施职

责；药品、医疗器械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职责；医疗救助职责等；

并且，《关于建立宁夏多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

（宁司通（2020）45 号）中包含涉及自治区医疗保障系统的四

种具体违法行为。因此，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可以拟定、下发《免

罚清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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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关于《免罚清单》正文内容

关于《免罚清单》内容，《免罚清单》包括两类行为，具体

对应了四种具体违法行为。一是，符合有关情形的轻微违法行为，

不予行政处罚。二是，有关轻微违法行为，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

危害后果的，不予以行政处罚。第一类中，主要对应的具体违法

行为为“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企业职工医疗保险费、生育保

险费的轻微违法行为”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2010

年 10 月通过，2018 年 12 月修正）第八十六条，在自行纠正或

者 在限期内缴纳条件下，不予行政处罚。第二类中包含三种具

体违法行为，其一是“用人单位不办理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登记、

未按规定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”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

险 法》第八十四条、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第二十三条、

《社 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》第十四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 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，在其满足“首次被发现、自行纠正

或者在 限期内改正、违法情节轻微，未造成危害后果”的条件

下，不予行政处罚；其二是“缴费单位未按照规定申报应缴纳的

企业职工 医疗保险费、生育保险费数额”，根据《社会保险费征

缴暂行条例》第二十三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

十七条，在其满足“首次被发现、自行纠正或者在限期内改正、

违法情节轻微，未造成危害后果”的条件下，不予行政处罚；其

三是“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从参保职工工资中代扣代缴职工医疗保

险费，未按规定向职工公布本单位缴费情况”，根据 《社会保险

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》第十四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二十七条，在其满足“首次被发现、自行纠正或 者在限期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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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正、违法情节轻微，未造成危害后果”的条件下，不予行政处

罚。

《免罚清单》明确了适用范围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处罚法》的相关规定。

（三）关于起草过程

《免责清单》的起草背景及要求符合《关于建立宁夏多领域

实施包容免罚清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宁司通〔2020） 45 号）

规定。起草过程中，按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，分别面向社

会公众、局机关处室（中心）、市县（区）医疗保 障局征求意见

建议，并无修改意见。4 月 28 日，经合法性审查后，提交自治

区医疗保障局 2021 年第 6 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。上述起草

过程符合法律规定及程序。

三、审查意见

我局办公室（承担法制审核机构职能）认为《包容免罚清单》

制订主体适格，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、法规所禁止的情形，也不

存在与上位规范性文件冲突的情形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现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程序备案，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的确定

日期施行，有效期限 5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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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

医疗保障局文件

宁医保规发〔2021〕1 号

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关于
建立实施包容免罚清单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医疗保障局，宁东基地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，

局各处室、中心：

为推行包容审慎监管，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，进一步激

发市场主体活力，加快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营商环境，按照《自

治区司法厅、发展改革委、市场监管厅关于建立宁夏多领域实施

包容免罚清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等法

律法规规定，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制定了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保

障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包容免罚清单》）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《包容免罚清单》的重要意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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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医疗保障领域包容免罚清单是推动医疗保障行政执法

规范化建设、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的内在需要，是规范行政处罚

裁量权，推行包容审慎监管的重要举措，对提高行政执法质量、

优化营商环境、激发市场活力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

极的促进作用。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和局机关各处室、中心要高度

重视、积极宣传、严格实施。

二、准确把握《包容免罚清单》的适用条件

（一）应当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等规定，结合违法案件的事

实、证据、性质、情节和社会危害后果等因素综合研判，确定违

法行为是否属于轻微违法行为，是否适用《包容免罚清单》。

（二）对《包容免罚清单》未列明的违法行为，要根据《行

政处罚法》和医疗保障领域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，应当给予责

令改正和（或）警告等较轻处罚的，不得给予其他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属于《包容免罚清单》所列轻微违

法行为，同时又存在从重处罚情节的，不适用《包容免罚清单》。

（四）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属于《包容免罚清单》所列轻微违

法行为，不予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该违法行为的，不再

适用《包容免罚清单》。

三、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

实施《包容免罚清单》要严格遵循《行政处罚法》确立的公

正公开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、过罚相当原则，坚持合理审查、标

准统一，对于《包容免罚清单》所列违法行为，各级医疗保障行

政执法部门要通过责令改正、批评教育、告诫、约谈等措施，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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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宣讲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教育引导当事人依法合规开展经

营活动。责令行政相对人改正的，应按照有关规定送达《责令改

正通知书》，并对行政相对人改正情况进行复查。

四、其他应注意的问题

（一）《包容免罚清单》可以作为行政处罚裁量说理的内容，

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。

（二）对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，并未改变违法行

为的违法属性，轻微违法当事人仍负有停止、改正违法行为、消

除社会危害性的义务。当事人拒不改正、逾期不改正或者改正后

仍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当依法予以相应行政处罚。

五、本通知自 2021 年 6 月 10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6

月 10 日。

附件：1.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保障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

2.《自治区医疗保障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》政策解读

自治区医疗保障局

2021 年 4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 年 4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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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保障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
一、符合下列情形的轻微违法行为，不予行政处罚

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法定依据

1
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企业职工医疗
保险费、生育保险费

自行纠正或者在限期内缴纳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（2010 年 10 月通过，
2018 年 12 月修正）第八十六条

二、下列轻微违法行为，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

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法定依据

2
用人单位不办理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登
记、未按规定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

1.首次被发现；
2.自行纠正或者在限期内改正；
3.违法情节轻微，未造成危害后果。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（2010 年 10 月通过，
2018 年 12 月修正）第八十四条；
2.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（1999 年 1 月通过，2019
年 3 月国务院令第 710 号修订）第二十三条；
3.《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》（1999 年 3 月通过，
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3号）第十四条；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
2017 年 9 月第二次修正）第二十七条

3
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申报应缴纳的企业
职工医疗保险费、生育保险费数额

1.首次被发现；
2.自行纠正或者在限期内改正；
3.违法情节轻微，未造成危害后果。

1.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（1999 年 1 月通过，2019
年 3 月国务院令第 710 号修订）第二十三条；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
2017 年 9 月第二次修正）第二十七条

4
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从参保职工工资中代
扣代缴职工医疗保险费；未按规定向职工
公布本单位缴费情况

1.首次被发现；
2.自行纠正或者在限期内改正；
3.违法情节轻微，未造成危害后果。

1.《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》（1999 年 3 月通过，
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3号）第十四条；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
2017 年 9 月第二次修正）第二十七条



附件 2

《自治区医疗保障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》

政策解读

根据《自治区司法厅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厅关于建立宁夏多

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宁司通〔2020〕45 号）

要求，我局研究制定并印发《自治区医疗保障领域实施包容免罚

清单》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背景及要求

为推行包容审慎监管，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，进一步激

发主体活力，加快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营商环境。2020 年以来，

国家和自治区相继出台《国务院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六批

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函〔2020〕96 号）和《宁

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

境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宁政规发〔2020〕5 号）等政策文件，旨

在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加快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营商环境。

10 月 15 日，自治区司法厅、发展改革委、市场监管厅专门印发

《关于建立宁夏多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宁

司通〔2020〕45 号），明确提出推行包容审慎监管，发挥法治引

领和保障作用的要求。

二、基本内容

《自治区医疗保障领域包容免罚清单》分为两部分，具体对

应四种具体违法行为。一是符合有关情形的轻微违法行为，不予

行政处罚。主要为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企业职工医疗保险

费、生育保险费的轻微违法行为。二是有关轻微违法行为，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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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以行政处罚。主要为：用人单

位不办理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登记、未按规定变更登记或注销登

记，未按照规定申报应缴纳的企业职工医疗保险费、生育保险费

数额；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从参保职工工资中代扣代缴职工医疗保

险费，未按规定向职工公布本单位缴费情况等 3 种轻微违法行

为。

以上 4 种具体违法行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

第八十四条、第八十六条，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第二十

三条，《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》第十四条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等规定，对照首次被发现，自行或

者限期内改正，违法情节轻微、未造成危害后果等三种违法情节，

决定不予行政处罚。

三、规范适用

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确立的公正公开、

处罚与教育相结合、过罚相当原则，切实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处罚法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具体化、明晰化。将

主观恶性大、危害后果大、影响行政管理效果的违法行为，尤其

是危害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生产安全、人身健康及生命财产安

全的重大违法行为，排除在《免罚清单》外。在适用《免罚清单》

时，应当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，对违法案件的事实、

证据、性质、情节和社会危害后果等因素综合研判，确定违法行

为是否属于轻微违法行为。对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，

并未改变违法行为的违法属性，轻微违法当事人仍负有停止、改

正违法行为、消除社会危害性的义务。


